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08 年 9 月修订） 

的独立意见 

 

作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对高鸿股权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所作之修订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高鸿股份在已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修订。我们

已认真审阅了经修订的激励计划，高鸿股份本次对激励计划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计划涉及标的股票数量由 940 万股变更为 778 万股；取消预留股份；将每份股票

期权拥有在经过一年行权等待期后的四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

买一股高鸿股份股票的权利修订为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经过二年行权等待期后的

三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高鸿股份股票的权利等内容。

此修改进一步加强了股东与公司骨干员工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更好地体

现了激励计划的价值和吸引力。 

我们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修订是合理合法的，修订后的激励计划对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增强公司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能够真正起到股权激励的目的。  

因此，我们同意《股权激励计划（2008 年 9 月修订）》。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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